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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说不清道不明”的

灰色收入

如今，随着反腐力度加大，
灰色收入、隐性特权这两种隐
性利益，因其性质难以明确界
定，为一些腐败官员提供了逃
避法律制裁的途径。特别是“说
不清道不明”的灰色收入，已成
官员隐性利益的主要来源。

比如，2010年 2月，文强案
进入最后审判阶段。对于巨额
财产来源不明罪，文强认为“灰
色收入部分认定太少”。公诉方
称他在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
长和市司法局局长期间，红包
收入仅有 2 . 4万元。文强说“远
不止这些”，全局几十个下属单
位，每年春节都会给他拜年，奉
上一两万元礼金。

再如，许道明是合肥市前
市委副书记，江黎是合肥市商
务局局长。2 0 0 7年 1 1月 1 3日，
他们成了安徽有史以来第一对
“厅+处”同堂受审的贪官夫妻。
为了把无法说明来源的巨额家
庭财产“讲清楚”，这对夫妻当
庭 大 曝 官 员 的 灰 色 收 入 来
源———“逢年过节几乎每个部
门都能给千儿八百的”，“单位
内部的‘创收奖’，以工会、机关
党支部名义发的钱，工资条上
都不显示”，等等。

谈及此，国家行政学院研究
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秘书
长胡仙芝认为，“所谓灰色收入，
既不是收受贿赂，也不是权力求
租所得，有的还是披着合法外衣
的‘部门福利’。但仔细分析，这
些收入并不是所有的公务员都
有的，其背后还是权力在起作

用。逢年过节，部门福利，权力集
中者会比一般人的多，而人情送
礼，也是谁的官阶越高、权力越
大，谁的节礼就会越丰厚。这是
在官本位社会中‘敬长尊权’规
则下的必然结果。”

不违规的

隐性特权

复旦大学博士孙琳曾专门
研究过中国公务员薪酬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不少地方擅自
发放的公务员津贴、补贴达300
多项。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官员
隐性利益除灰色收入外，还包括
隐性特权，其中主要是“职务消
费”。比如，有些官员以开会、考
察名义到国内外旅游，并购置价
格不菲的个人或家庭生活用品，
以“职务消费”名义回到单位实

报实销。在不少地方，这并不视
为违规。

同样，屡遭诟病的还有公务
接待中的“招待费”。据多位受访
检察官透露，目前在有些地方，
对官员几万元的经济问题，根本
没法立案侦查——— 只要有人去
查，官员弄出一堆招待费票据搪
塞，就万事大吉了。

在住房领域，公务员“团购”
事件亦折射出其隐性利益，如农
业部曾被曝光团购定向低价房，
而河北省石家庄市的网友也在
网上晒出了“石家庄公务员团购
低价房集锦”名单。

官员子女通过种种“安排”
进入官场的现象也尽人皆知。从
“潜规则”到给领导子女“量身定
制”职位，甚至出现“交叉安排”、
“考试作弊”、“公示巧合”、“提前
内定”、“人才引进”等手法。

还有官员“依权”兼职拿钱、
入股取酬等。

公权需要

“阳光化”运作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剥
除官员隐性利益，是一项系统
工程，需要多项制度改革随之
配套。当前急需在官员隐性利
益普遍存在的公车改革、公务
接待与公费出国的改革方面，
取得实质性突破。
“剥除官员隐性利益，要

以官员的灰色收入和特权利益
作为突破口。”中央党校政法
部副教授黄小勇说，“要明确
取消官员的灰色收入，官员的
收入除法律禁止的违法收入和
合法收入外，不应存在任何中
间形态。同时，随着我国民主
法制建设的加快，官员各种形
式的隐性特权要逐步取消或受
到限制。”
“要给权力运行谋求一个

阳光空间。各地政务信息公开
要落实到位，尤其是政府机
关、政府官员以及广大公务员
的有关情况，包括他们所使用
的权力和资源，都应在社会公
众的监督下运行。”胡仙芝说，
只有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公众才能有效监督。同时，需
加强社会舆论及新闻媒体对政
府的监督。

多位专家提出，建立健全完
善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减少
官员隐性利益的必然途径。

但多位受访专家同时认
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难以建
立的最大症结，还是受阻于利
益群体。

本版稿件据《 瞭望新闻周
刊》

● 12 月 5 日，
国家公务员录用考
试公共科目笔试开
考，据统计，今年报
名 人 数 突 破 1 4 1
万，最终确认参考
103 万人，这比 7 年
前的 8 . 7万人高出
16倍。

● 有 考 生 坦
言：“公务员不但社
会地位高、福利待
遇好、发展空间大，
要 是 获 得 一 官 半
职，工资外还有不
少实惠。”

●记者采访发
现，有这样想法的
考生不在少数。现
实中，也确有相当
数量的官员，通过
运作自身掌握的公
共 权 力 和 公 共 资
源，在法定利益之
外，还享受着各种
各样的隐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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